
國立中正大學職員獎懲案件審議原則 

經 99.1.7 本校 99 年度第 1 次職員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 

經 99.9.1 本校 99 年度第 3 次職員考績委員會修正通過 

經 100.5.5 本校 100 年度第 2 次職員考績委員會修正通過 

經 101.9.5 本校 101 年度第 3 次職員考績委員會修正通過 

經 102.4.30 本校 102 年度第 2 次職員考績委員會修正通過 

經 107.7.23 本校 106 年度第 6 次職員考績委員會修正通過 

經 108.3.14 本校 107 學年度第 5 次職員考績委員會修正通過 

經 108.11.18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次職員考績委員會修正通過 

經 112.03.27 本校 111 學年度第 4 次職員考績委員會修正通過 

經 114.11.17 本校 114 學年度第 1 次職員考績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依據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職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第九點訂定之。 

二、本原則適用對象為本校公務人員、稀少性科技人員及駐衛警察。 

本校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之獎懲案件，準用本原則辦理。 

三、除特殊獎懲事由外，由人事室於每年三月、七月及十一月份將各單位所提報獎勵建議表

彙整提交本校職員考績委員會（以下簡稱考績會）審議。 

四、辦理職責內應辦事項，除有特殊貢獻者外，經常性、例行性業務，應不予敘獎，僅作為

年終考績之參考。 

辦理職責以外之工作，已領取津貼、加班費或補休者，除具特殊功績者外，不予敘獎。 

五、對涉及數單位之獎懲案件，獎勵應以負主要責任之主辦單位人員為優先，其餘人員視其

具體績效審慎核議獎勵；懲處應不分主、從單位一併檢討責任歸屬，覈實議處。 

跨單位共同辦理之獎懲案件，由主辦單位彙整提報獎懲名單。 

六、調任本校服務人員，其經原服務單位考績會審議之嘉獎案，得依行政程序簽會考績會主

席後，陳請校長核定發布，將該獎勵結果提下次考績會報告。對於通案性且有前例可循

之建議嘉獎案，人事室得提議獎勵額度，簽會考績會主席後，陳請校長核定發布，將該

獎勵結果提下次考績會報告。 

七、同一事項應俟全部完成後，視實際績效依規定辦理獎懲，且不得重複獎懲。 

八、本校獎勵案件建議核給額度如下，各獎勵案件如具特殊績效，考績會得視實際狀況調整

獎勵額度： 

編

號 
案由 建議核給額度 說明 

一 

辦理業務經

評鑑績優敘

獎案 

1.獲全國性最高等級者小功 1次 1人，嘉獎 2

次 1人（或嘉獎 1次 2人）。 

2.第二次以後獲同級者得酌減獎勵額度。 

對校務推動具重大影響之評鑑方

適用本原則 

二 主辦各項會 日數 人數 地點 獎勵上限 1.現因專案工作人員亦可敘獎，



議、研習或活

動敘獎案 

1日 50-100人 校內 嘉獎 1次 1人。 故將同一場次之獎勵上限作總

額管控，以符合公平原則。 

2.如係年度例行性會議、研習或

活動，除有特殊貢獻者，於該

次活動結束後 2年內不再敘

獎。 

3.系列性會議、研習或活動，應

俟全案完成後，再視實際績效

敘獎。 

4.不同會議、研習或活動之獎勵

每年至多以 3場次為限。 

5.未滿 50人之案件予以函勉或

列入年終考績參考。 

1日 100人以上 校內 嘉獎 1次 2人。 

1日 200人以上 校內 嘉獎 1次 3人 

2日以上 50-100人 校內 嘉獎 1次 2人。 

2日以上 100人以上 校內 嘉獎 1次 3人。 

1日 50-100人 校外 嘉獎 2次 1人。 

1日 100人以上 校外 
嘉獎 2次 1人， 

嘉獎 1次 1人。 

1日 200人以上 校外 
嘉獎 2次 1人， 

嘉獎 1次 2人。 

2日以上 50-100人 校外 
嘉獎 2次 1人， 

嘉獎 1次 1人。 

2日以上 100人以上 校外 
嘉獎 2次 1人， 

嘉獎 1次 2人。 

三 
擔任職務代

理人案 

1.代理期間在 1個月以上，不滿 3個月者，

嘉獎 1次。 

2.代理期間在 3個月以上，不滿 6個月者，

嘉獎 2次。 

3.代理期間在 6個月以上者，小功 1次。 

4.2人以上共同代理一職務者，共同代理期間

在 2個月以上、不滿 6個月者，各嘉獎 1

次；共同代理 6個月以上者，各嘉獎 2次。

敘獎以 2人為限。 

1.職務代理案件於本校職員獎懲

案件處理要點已有規定，為求

額度更加明確，故訂定本原則。 

2.共同代理部分參考他校増列，

以代理 2個月以上方予獎勵。 

3.職務代理以正式職缺為限。 

四 

代表學校參

加各項體育

競賽敘獎案 

1.國際性： 

（1）第 1名記功 1次。 

（2）第 2、3名各嘉獎 2次。 

2.全國性： 

（1）第 1名嘉獎 2次。 

（2）第 2名嘉獎 1次。 

3.參加比賽之隊數若未達六隊，不予敘獎。 

1.擔任領隊、管理等職務人員，

除有實際參賽或具體指導有功

之事蹟，不予獎勵。 

2.代表學校參加各類競賽（如語

文、科學、藝術）或業務相關

之績優選拔獎勵案亦比照本原

則辦理。 

五 

教育部來函

建議敘獎案

件 

列舉具體事實提職員考績委員會審議，以獎

勵參與人數 1/2，且不超過 5人為原則，其中

主辦人員嘉獎 2次，協辦人員嘉獎 1次。 

避免獎勵浮濫，參考國立中山大

學審議原則，對校外來函建議獎

勵案作人數比例管控。 



六 

其他單位來

函建議敘獎

案 

列舉具體事實提職員考績委員會審議，以獎

勵參與人數 1/3，且不超過 3人為原則，其中

主辦人員嘉獎 1次或 2次，協辦人員嘉獎 1

次。 

避免獎勵浮濫，參考國立中山大

學審議原則，對校外來函建議獎

勵案作人數比例管控。 

七 

擔任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

敘獎案 

同仁參加校外選務工作，不分同時舉辦幾種

選舉，及擔任何種職務，均為嘉獎 1次。 

為配合政府辦理選務工作，適度

獎勵仍有其必要性，故不分同時

舉辦幾種選舉及擔任何種職務，

其獎勵額度均予以一致，兼收避

免獎勵浮濫之效。 

八 
積極創新敘

獎案 

1.首次辦理重要創新或簡化流程之業務，視

其困難度及效益度，以獎勵參與人數 1/2，

記功 2人次，嘉獎 5人次為原則。 

2.首次辦理全校性重大創新之競賽或評比，

績效卓著，主辦單位以獎勵參與人數 1/2，

記功 1人次，嘉獎 5人次為原則；獲全校

最高等級之單位嘉獎 2人次。 

3.個人對校內主管單位提供創新且可行之具

體方案，並獲採用後確有成效，視其效益

度，以嘉獎 2次為原則。 

1.為鼓勵同仁發揮創新思維，勇

於建言革新，塑造創新之組織

文化，增進學校行政效能，並

落實參與及建議制度，視其效

益度予以敘獎。 

2.教育部 100年 4月 26日臺人

（二）字第 1000066969號函參

照。 

九 
其他重大功

績敘獎案 

1.為學校帶來顯著的特殊貢獻，視其困難度

及效益度，以獎勵參與人數 1/2，記功 2

人次，嘉獎 5人次為原則。 

2.為各單位帶來顯著的特殊貢獻，視其困難

度及效益度，以獎勵參與人數 1/2，記功 1

人次，嘉獎 5人次為原則。 

辦理不屬上述項目之業務，增進

學校(各單位)行政效能或校務推

動具重大影響，須有相關具體、

可驗證的事實依據。 

九、本校職員酒後駕車及酒後駕車肇事，經查證屬實，其行政責任之檢討，依行政院「公務

人員酒後駕車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之懲處標準，辦理申誡、記過、記大過等懲

處事宜。 

十、本校職員辦理資通安全事項之獎懲，依「公務機關所屬人員資通安全事項獎懲辦法」規

定辦理。 

十一、本校職員離職或職務異動時，未依規定及限期妥善完成業務交接，或故意隱藏、毀損

交接資料(如歷屆公務電子檔、書面文件等)，致影響業務推展，依情節輕重由考績委

員會審議，辦理申誡、記過、記大過等懲處事宜。 

十二、主計、人事人員之獎懲案件，循各該系統分別處理。 

十三、本原則經本校職員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